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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統 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 1 0 0 0 1 1 1 3 8 1 號 

茲依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11 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（修正本），公布

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11 年度預算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11 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（修正本）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公布 

一、 業務計畫：應依據業務收支、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

項之審查結果，隨同調整。 

二、業務收支： 

(一)業務總收入：19 億 3,144 萬 1 千元，照列。 

(二)業務總支出：19 億 1,983 萬 6 千元，照列。 

(三)本期賸餘：1,160 萬 5 千元，照列。 

三、解繳公庫：無列數。 

四、轉投資計畫：無列數。 

五、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：3 億 6,538 萬元，照列。 

六、國庫增撥基金額：無列數。 

七、 資金運用：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

結果，隨同調整。 

八、通過決議 12 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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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查 107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編列「購置運動科學儀

器」預算為 289 萬 4 千元，至 110 年度增為 1,410 萬元，111

年度預算案更編列 2,700 萬元，近年購置運動科學儀器預算呈

增長趨勢，惟多數規劃項目並未實際購置，如 108 年度預計採

購 15 項，實際採購 7 項；109 年度預計採購 7 項，實際採購 2

項，110 年度預計採購 8 項，截至 7 月底僅採購 3 項，多數規

劃項目實際並未購置。此外，108 年度編列購置高速攝影機，

惟實際未採購，復於 109 年度編列購置 2 台，仍未採購，截至

110 年度編列 1 台才實際購置，顯示對於培訓使用運動科學儀

器之相關評估作業未臻完善。綜上，國訓中心應強化運動科學

儀器管理並落實使用情形統計，並將實際使用情形反饋於年度

採購規劃，俾利提升科學化訓練效果。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運

動訓練中心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改善報告。 

(二)經查，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10 年並未針對 7 年後之奧

運各項目有具體規劃，亦無針對 7 年後之奧運選手預作選才培

育，運動員生涯短暫且難以針對 7 年後做精準預測，雖提出 3

億元之 2028 年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，欲厚實青少年選手接班實

力，卻仍缺乏詳細規劃。此外，基層選手扎根及優秀球員培育

屬於各單項協會事務，國訓中心財源主要來自於教育部體育署

及運動發展基金，此方面任務執行應仍回歸基層扎根。立法院

預算中心指出，國訓中心學生選手課業輔導經費連年超支，應

覈實編列。另，為顧及學生選手於高頻率來回於國訓中心訓練

及各地出賽，國訓中心設有課業輔導機制，惟中心評鑑報告仍

指出教師教學評量偏低，應建立師資遴聘準則及評鑑機制，以

改善授課品質。此外，亦建議建構函授課程或遠距教學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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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選手學習彈性，兼顧學業、訓練及比賽。綜上，行政法人

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應提出具體改善精進措施向立法院教育及文

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(三)查國內各體育大學、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、教育部體育

署、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等體育相關單位團體皆有參訪他國之

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及運科中心，於參訪報告皆有提及各國相

關單位自籌能力、獲得企業贊助能力等，國訓中心同為行政法

人，改制後於用人、經營、財務等彈性化，國訓中心雖非營利

為目的，惟自籌能力好壞亦為重要經營指標，卻始終成效不彰

且有下滑趨勢（如下表），歷年中心評鑑報告亦指出自籌財源

過低的問題。有鑑於 110 年東京奧運 2 金 4 銀 6 銅之豐碩成果，

國訓中心功不可沒，查國訓中心編列有行銷推廣費用，建請強

化落實形象宣傳、增加國訓中心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延續奧運成

果及熱度，喚起社會支持，進而提升籌措財源的能力。綜上，

請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出精進改善措施向立法院教育

及文化委員會提書面報告。 

104至 109年業務外收入之預決算金額表     （單位：千元） 

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

預算 2,520 6,150 8,000 9,800 9,800 10,000 

決算 8,437 17,279 12,818 22,866 22,734 14,217 

(四)本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備賽期間，我國體操代表隊 1 名成員

於出發前 1 週之訓練過程中發生右膝十字韌帶斷裂併半月板破

損，當場喪失參賽機會；無獨有偶，上屆里約奧林匹克運動會

前夕，亦有體操代表隊選手於訓練期間突發脛骨骨裂併韌帶撕

裂傷而錯失奪得佳績之機會。然而，上述國家級頂尖運動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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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較不易如初學者因不熟悉技術而發生重大運動傷害，且連續

2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皆發生代表隊選手於訓練過程中因傷害導

致無法赴賽之情事亦為罕見。不僅彰顯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

中心應重視「精準訓練劑量」之重要性，亦反映目前各專項運

動之訓練計畫擬定仍需要預防醫學專業協助。鑑於目前國家運

動訓練中心運動科學處配置多聚焦於諸如心理輔導、營養、物

理治療等周邊輔助之增強措施，且其醫療照護支援亦未設有具

備實施「運動能力診斷」擬定精準訓練劑量之相關領域人員。

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應於「亞奧運、世大運及黃

金計畫選手培訓」中廣納具有訓練科學（training science）、教

練科學（coaching science）、運動能力診斷及相關預防醫學領域

之專業人員列入後勤支援團隊，並協助各單項總教練擬定適當

之個別化訓練處方，並藉以預防運動傷害發生。 

(五)111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「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」

預算編列運動科學儀器設備之購置經費 2,700 萬元，較 110 年

度 1,410 萬元增加 1,290 萬元，增幅 91.49%。然據立法院預算

中心指出 107 至 110 年運動科學儀器設備購置經費執行率偏

低，且 110 年預算編列 1,410 萬元，決算數 65 萬 3 千元，執行

率僅 4.6%，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於 1 個月內向立

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報告。 

(六)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人員編制可達 145 人，然現今僅進

用 103 人，且其中僅 15 人為運科人員，占正式人員的 15%，國

訓中心主要功能為協助運動員提升競賽表現，現今及未來各運

動領域皆仰賴運動科學輔助運動員，國訓中心作為國內最頂尖

之運動訓練機構，進用之運科人力卻有 70%為非正式人員，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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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1 年 1 聘之計畫人員，不僅薪資不足、聘約無保障難以留住

優秀人才，更會發生比賽比到一半，運科人員卻因計畫到期而

失業的窘境，不利我國運動科學發展。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運

動訓練中心規劃於 2024 年巴黎奧運前，逐步增加正式運科人員

之編制、調增運科人員待遇，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

化委員會及張廖委員萬堅提出專案報告。 

(七)鑑於教育部體育署於 110 年 10 月 8 日核定黃金計畫 2.0，將選

手分級自以往之 3 級，擴增至 5 級，培訓選手數量從黃金計畫

1.0 之 38 位選手，預計提升至 80 人。另黃金計畫 2.0 也訂定出

各級選手經費匡列額度，4 級及 5 級選手之經費額度各別為 150

萬至 300 萬元及 100 萬至 200 萬元。然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

中心 111 年度黃金計畫預算共編列 5 億 9,659 萬元較 110 年度

黃金計畫預算編列 5 億 9,450 萬元僅增加 201 萬元，實不足以

支應新增 4 級及 5 級選手之培訓經費，顯不合理。綜上所述，

爰要求教育部體育署針對黃金計畫各級選手受分配之預算數額

進行說明，並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

報告。 

(八)2016 年度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宣布滑板將納 2020 之亞運項目，

2018 亞運會競賽項目亦有滑板運動，台灣亦有多名滑板玩家、

職業滑板選手之實力堅強，若有完整培訓之規劃，必然大大增

添台灣在國際賽事爭取榮耀之機會。惟台灣雖有許多實力堅強

之滑板玩家、職業選手，卻未受到應有之重視。2018 亞運會準

備期間未有滑板項目選手、教練之遴選培訓相關辦法，2020 奧

運籌備期間亦未準備滑板項目，截至 2021 年 10 月 21 日為止，

各項運動已開始針對 2022 亞運會積極準備訓練，滑板運動仍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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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相關之培訓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或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

畫，如此忽略滑板運動之培訓，有礙台灣滑板運動之發展且有

違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推展競技運動之宗旨，請行政法

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

出建議改善措施，使協會得以依循與國際綜合性賽會接軌。 

(九)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為依法設立之國家級競技運動訓練

機構，肩負推動國家級優秀競技運動人才培育專責之常設機構，

業務範圍包括國家級優秀運動選手之選拔、培訓及輔導參賽。

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並非所有項目優秀選手皆能進入國訓中

心培訓，然國訓中心選訓標準應秉持公開透明。爰請國訓中心

評估目前培訓資源分配狀況，並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

化委員會提出進入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訓標準。 

(十)我國代表隊於 2020 東京奧運會中創下歷史佳績，亦使社會大眾

紛紛關注競技體育，而運動科學在該次奧運會發揮的效果亦十

分顯性，故讓許多體育界人士們紛紛建議，我國應參考日本、

韓國等成立「國家級運動科學中心」。惟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

練中心聘任人員數達 154 人，51 人為技術人員和防護人員之運

科相關人士，其中僅有 15 人為正式聘用，36 人為計畫進用之

臨時聘任，將近七成為臨時聘用，體育發展為百年大計，若政

府部門消極無作為，如此忽略運動科學之成果及發展潛力，且

不重視勞動條件，有違國訓中心推展競技運動之宗旨，爰請行

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

會提出相關改善書面報告。 

(十一)公務預算之「特別費」，係機關首長、副首長因公務所需，

並經核定有案之專屬特定款項。特種基金之「公共關係費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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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確屬業務所需始得編列，其公共關係費無「具體理由」

應嚴謹編列，爰請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於 1 個月內向

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說明。 

(十二)我國代表隊於 2020 東京奧運會中創下歷史佳績，亦使社會大

眾紛紛關注競技體育，而運動科學在該次奧運會發揮的效果

亦十分顯性，故讓許多體育界人士們紛紛建議，我國應參考

日本、韓國等成立「國家級運動科學中心」。同時，我國目前

較弱勢之新興體育項目如韻律體操、滑板運動等極需政府之

協助。另，汐止區白匏段等國有地極需活化，教育部潘部長

文忠亦於 2021 年 10 月 13 日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承

諾，將儘速進行內部評估於該地設立「台灣運動園區北部基

地」之可能性，於內擬整合運動中心、韻律體操場、滑板場，

以及地方長期盼望之簡易棒球場，為台灣體育發展注入關鍵

養分，惟體育發展為百年大計，若政府部門消極無作為，且

如此忽略新興弱勢體育，有礙台灣體育之發展且有違國家運

動訓練中心推展競技運動之宗旨。請教育部體育署與行政法

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

提出「台灣運動園區北部基地」之內部評估書面報告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1 1 3 9 1 號 

茲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條文，

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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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

條文 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公布 

第 十 八 條 之 一  汽車未依規定裝設行車紀錄器、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或

防止捲入裝置者，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上二

萬四千元以下罰鍰。 

汽車依前項規定裝設之行車紀錄器、行車視野輔助系

統或防止捲入裝置無法正常運作，未於行車前改善，仍繼續

行車者，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一萬八千元以下

罰鍰。 

未依規定保存第一項行車紀錄器之紀錄資料或未依規

定使用、不當使用行車紀錄器致無法正確記錄資料者，處汽

車所有人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。 

違反前三項除未依規定保存第一項行車紀錄器之紀錄

資料之行為外，應責令其參加臨時檢驗。 

第一項應裝設行車視野輔助系統、防止捲入裝置之規

格及車輛種類，由交通部定之。 

第一項汽車裝設防止捲入裝置之實施、宣導、輔導及獎

勵辦法，由交通部定之。 

第三十一條  汽車行駛於道路上，其駕駛人、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

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，處駕駛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；營

業大客車駕駛人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，處駕駛人新臺幣二

千元罰鍰。但營業大客車、計程車或租賃車輛代僱駕駛人已

盡告知義務，乘客仍未繫安全帶時，處罰該乘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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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，違反前項規定或大

型車乘載四歲以上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，處駕駛人新

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。但營業大客車、計程車或

租賃車輛代僱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，乘客仍未繫安全帶時，

處罰該乘客。 

小型車附載幼童未依規定安置於安全椅者，處駕駛人

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；有關其幼童安置

方式、宣導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

等有關機關定之。 

汽車駕駛人對於六歲以下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，單

獨留置於車內者，處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罰鍰，並施以四小

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 

機車附載人員或物品未依規定者，處駕駛人新臺幣三

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。 

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，處駕駛

人新臺幣五百元罰鍰。 

第一項、第二項繫安全帶之正確使用、實施方式、因特

殊事由未能依規定繫安全帶之處理、宣導及其他應遵行事

項之辦法，由交通部定之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1 1 4 0 1 號 

茲修正審計部組織法第六條、第九條、第十條及第十五條條文，公

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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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部組織法修正第六條、第九條、第十條及第十五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公布 

第 六 條  審計部設下列各廳、室、處： 

一、第一廳：掌理普通公務審計事項。 

二、第二廳：掌理國防經費審計事項。 

三、第三廳：掌理特種公務審計事項。 

四、第四廳：掌理公有營業及公有事業審計事項。 

五、第五廳：掌理財物審計事項。 

六、第六廳：掌理數位及科技發展審計事項。 

七、 覆審室：掌理覆核聲復、聲請覆議、再審查、重要

審計案件及不屬各廳之審計事項。 

八、 資訊處：掌理資訊系統發展、資訊設備維運及資安

管理事項。 

九、秘書室：掌理覆核文稿與承辦會議及長官交辦

事項。 

十、總務處：掌理文書、印信、檔案、出納及庶務等

事務。 

第 九 條  審計部各廳及資訊處各置廳長或處長一人，覆審室置

主任一人，由審計長指定審計官兼任之。各廳及資訊處各置

副廳長或副處長一人，各廳、資訊處及覆審室各置科長三人

至五人，由審計長指定審計或稽察兼任之。 

第 十 條  審計部置審計官十二人至十五人，主任秘書一人，處長

一人，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；副處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

第十一職等；審計六十一人至九十一人，稽察三十四人至六

十一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審計十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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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稽察十三人，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專門委

員二人至四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秘書四

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二人，得列簡任

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科長四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；

專員八人至九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；審計員

及稽察員八十七人至九十九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

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科員二十人至三十一人，職務列委

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辦事員十五人，職

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。 

第 十五 條  審計部為適應審計業務上之需要，得設委員會，聘請有

關專家充任委員，均為無給職。 

依前項規定所設之委員會，得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審計

長指定審計官或參事兼任；置副執行秘書一人、組長二人至

五人，由審計長指定審計、稽察或相關職務人員兼任；所需

工作人員，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1 1 4 1 1 號 

茲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四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法務部部長 蔡清祥 

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第八十四條條文 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公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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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四條  少年之法定代理人，因忽視教養，致少年有第三條第一

項之情形，而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宣告，或致保護處分之執行

難收效果者，少年法院得裁定命其接受八小時以上五十小

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，以強化其親職功能。 

少年法院為前項親職教育輔導裁定前，認為必要時，得

先命少年調查官就忽視教養之事實，提出調查報告並附具

建議。 

親職教育輔導之執行，由少年法院交付少年保護官為

之，並得依少年保護官之意見，交付適當之機關、團體或個

人為之，受少年保護官之指導。 

親職教育輔導應於裁定之日起三年內執行之；逾期免

予執行，或至多執行至少年成年為止。但因事實上原因以不

繼續執行為宜者，少年保護官得檢具事證，聲請少年法院免

除其執行。 

拒不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時數不足者，少年法院得裁

定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；經再通知仍不接

受者，得按次連續處罰，至其接受為止。其經連續處罰三次

以上者，並得裁定公告法定代理人之姓名。 

前項罰鍰之裁定，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，由少年法院

囑託各該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之，免徵執行費。 

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有第一項情形，情況嚴重者，少年法

院並得裁定公告其姓名。 

第一項、第五項及前項之裁定，受處分人得提起抗告，

並準用第六十三條、第六十四條之規定。 



總統府公報 第 7577 號 

15 

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1 1 4 2 1 號 

茲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五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內政部部長 徐國勇 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第一百十五條條文 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公布 

第 一 百 十 五 條 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、罷免，由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

各級檢察官；地方公職人員選舉、罷免，由該管檢察署檢

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，分區查察，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、

罷免之刑事案件，並接受機關、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

發、告訴、自首，即時開始偵查，為必要之處理。 

前項案件之偵查，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

警察條例等規定，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1 1 4 3 1 號 

茲修正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一百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內政部部長 徐國勇 

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修正第一百條條文 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公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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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百 條  總統、副總統選舉、罷免，由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

各級檢察官分區查察，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、罷免之刑事

案件，並接受機關、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、告訴、自

首，即時開始偵查，為必要之處理。 

前項案件之偵查，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

警察條例等規定，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1 1 4 4 1 號 

茲修正國籍法第十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內政部部長 徐國勇 

國籍法修正第十條條文 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公布 

第 十 條 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，不得擔任下列各款公職： 

一、總統、副總統。 

二、立法委員。 

三、 行政院院長、副院長、政務委員；司法院院長、副

院長、大法官；考試院院長、副院長、考試委員；

監察院院長、副院長、監察委員、審計長。 

四、特任、特派之人員。 

五、各部政務次長。 

六、特命全權大使、特命全權公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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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。 

八、其他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。 

九、陸海空軍將官。 

十、民選地方公職人員。 

前項限制，自歸化日起滿十年後解除之。但其他法律另

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1 1 4 5 1 號 

茲修正經濟部組織法第十三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經濟部部長 王美花 

經濟部組織法修正第十三條條文 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公布 

第 十三 條  經濟部設產業園區管理局；其組織以法律定之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1 1 4 6 1 號 

茲修正關務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財政部部長 蘇建榮 

關務人員人事條例修正第二十一條條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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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公布 

第二十一條  關務人員之撫卹，適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之規

定；其在執行勤務中，遭受暴力或危害，以致殉職者，視為

冒險犯難殉職人員，加發撫卹金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 1 0 0 0 1 1 1 9 6 1 號 

茲修正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財政部部長 蘇建榮 

註：附海關進口稅則修正部分稅則乙冊（內容載於本府全球資訊網

（網址：https://www.president.gov.tw）「總統府公報」-「公報查

詢」）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1 1 4 7 1 號 

茲廢止行政院主計處組織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1 1 4 8 1 號 

茲廢止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組織條例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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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1 1 4 9 1 號 

茲廢止中央信託局條例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2 月 1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1 1 1 5 0 1 號 

茲將「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組織條例」名稱修正為「經濟部產

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條例」；並修正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經濟部部長 王美花 
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條例 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本條例依經濟部組織法第十三條制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掌理科技產業

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所定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本局設四組，分別掌理前條所定事項；各組並得分科

辦事。 

第 四 條  本局設秘書室，掌理總務、文書、印信、檔案管理、出

納、公共關係、法制、各區公有財產保管之督導及其他不屬

各組、室事項。 

第 五 條  本局置局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，綜理局務；

副局長二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，襄理局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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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條  本局置主任秘書一人，組長四人，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一

職等；副組長四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；專門委員三人至

五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；科長十二人，

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；秘書二人，技正八人至十人，分析師

一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技正二人，

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；專員十四人至十八人，職務列薦任

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；管理師二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六職等至

第八職等；科員二十三人至三十人，技士七人至十一人，職

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助理管

理師二人，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，其中一人，職

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；辦事員十五人至十七人，職務列委任

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；書記十四人至十七人，職務列委任第

一職等至第三職等。 

第 七 條  本局設人事室，置主任一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

任第十職等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

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 八 條  本局設主計室，置主計主任一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

至簡任第十職等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；其餘所

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 九 條  本局設政風室，置主任一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

任第十職等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

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 

第 十 條  第五條至第九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，其職務所適

用之職系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規定，就有關職系選

用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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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一 條  本局得商請警察主管機關，在各科技產業園區設置警

察單位，兼受本局之指揮，依法辦理科技產業園區內有關警

察業務。 

第 十二 條  本局得商請消防主管機關，在各科技產業園區設消防

單位，依法執行消防及災害防救業務。 

前項消防單位，兼受本局之指揮、監督。 

第 十三 條  本局為應轄區業務需要，得設分局。 

第 十四 條  本局處務規程，由本局擬訂，報請經濟部核定之。 

第 十五 條 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。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2 月 3 日 

特派陳錦生為 11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、身心障礙人

員考試及 111 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2 月 8 日 

任命嚴宗大為中央銀行副總裁。 

任期自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5 日至 116 年 2 月 14 日止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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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2 月 3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1 0 0 0 1 0 9 0 3 0 號 

臺灣客家文化復振者徐登志，慧質通敏，端粹圓澄。少歲卒業

現國立臺中教育大學，歷任臺中市中科、東勢國小教師暨市府客家

事務委員會、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員等職，恪慎敬謹，琢玉勤濟。

嗣籌組寮下文化工作室，編纂《臺灣大埔音客語辭典》，採集客家

民間文學，悉力專書出版推介；訪求地方宿彥耆老，探索固有文史

談資；蒐羅山歌童謠俗諺，輯錄整理語音讀本，殫心竭智，旨趣橫

出；計深慮遠，實效觀成。復創設大甲河之聲合唱團、寮下人劇團，

描敘人物生活寫照，體現客庄獨特風情，樸渾率詣，枌榆興詠。曾

獲頒客家臺灣文化獎、師鐸獎、推展母語傑出個人獎、文耕獎、客

家貢獻獎暨「大埔客語之母」獎項等殊榮。綜其生平，張拓臺灣族

群文化視野，盡瘁大埔客語教材薪傳，潤色鴻業，永挹清芬。遽聞

溘然離世，軫惜良殷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示政府篤念芳賢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110 年 12 月 3 日至 110 年 12 月 9 日 

12 月 3 日（星期五） 

˙蒞臨「2021 李國鼎紀念論壇：台灣半導體．世紀新布局」致詞（臺

北市信義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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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4 日（星期六） 

˙蒞臨 2021 年世界人權日開幕典禮致詞（新北市新店區） 

˙蒞臨 2021 台灣永續行動週開幕儀式致詞（臺北市信義區） 

12 月 5 日（星期日） 

˙錄製「歐洲臺灣協會聯合總會 110 年年會」致詞影片 

˙蒞臨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4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晚

宴致詞（臺北市中山區） 

12 月 6 日（星期一） 

˙蒞臨亞灣新創園暨 5G AIoT 專案辦公室開幕啟動儀式致詞（高雄

市前鎮區） 

12 月 7 日（星期二） 

˙蒞臨南島民族論壇致詞（臺北市中山區） 

˙接見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第 69 屆重要幹部一行 

˙接見 2021 客家貢獻獎得獎者一行 

12 月 8 日（星期三） 

˙蒞臨 2021 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開幕典禮致詞（臺北市南港區） 

˙蒞臨台灣美國商會 70 週年慶祝活動致詞（臺北市中正區） 

12 月 9 日（星期四） 

˙接見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（SEMI）暨再生能源產業高階代表一行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10 年 12 月 3 日至 110 年 12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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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3 日（星期五） 

˙蒞臨第 13 屆紀念王創辦人永慶先生國際醫學教育研討會致詞（桃

園市龜山區） 

12 月 4 日（星期六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2 月 5 日（星期日） 

˙參訪金門（金門縣） 

12 月 6 日（星期一） 

˙蒞臨 2021 第 19 屆遠見高峰會開幕典禮致詞（臺北市大安區） 

12 月 7 日（星期二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2 月 8 日（星期三） 

˙接見 110 年全國好人好事代表暨中華民國表揚好人好事運動協會

幹部一行 

12 月 9 日（星期四） 

˙參訪東引（連江縣東引鄉） 


